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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⼤安區龍安國⺠⼩學 114 年常年游泳訓練營第二期招⽣簡章 

⼀、宗 旨：為加強學校游泳教學，提⾼學校游泳池使⽤率，擴充學⽣課餘學習游泳機會，以達

成「⼈⼈會游泳、個個懂救⽣、⼈⼈能⾃救」的願景。 

⼆、招⽣對象：⼀般⺠眾（未滿七歲及 120 公分之兒童，與⾝⼼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者，例如

患有⽪膚病、⼼臟病、傳染病、癲癇症狀或其他不適情形，請勿參加。）特殊

學員游泳時應有家長或成年親友全程下⽔陪同。 

三. 活動班別：團體班 7 ⼈、個別教學班 1-3 ⼈，提供專業教練進⾏游泳教學。 

四. 開課班別、上課時間及收費標準： 

＊上課時段：平⽇課程為 A 時段，假⽇課程分為 A、B 兩個時段，請擇⼀時段報名。 

星期⼀～五 A 時段 18：00-19：30  

星期六、⽇ A 時段 14：00-15：3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時段 15：30-17：00 

＊上課⽇期及次數： 

第二期團體班⾃ 09/13～12/28 ⽌ 共 14 堂課( 10/4-10/6；10/10-10/12 國定連續假⽇無安排

課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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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 

10⽉18

⽇ 

10⽉25

⽇ 

11⽉01

⽇ 

11⽉08

⽇ 

11⽉15

⽇ 

11⽉22

⽇ 

11⽉29

⽇ 

12⽉06

⽇ 

12⽉13

⽇ 

12⽉20

⽇ 

12⽉27

⽇ 
 

週

⽇ 
 

09⽉14

⽇ 

09⽉21

⽇ 

09⽉28

⽇ 

10⽉19

⽇ 

10⽉26

⽇ 

11⽉02

⽇ 

11⽉09

⽇ 

11⽉16

⽇ 

11⽉23

⽇ 

11⽉30

⽇ 

12⽉07

⽇ 

12⽉14

⽇ 

12⽉21

⽇ 

12⽉28

⽇ 
 

週

⼀ 
 

09⽉15

⽇ 

09⽉22

⽇ 

09⽉29

⽇ 

10⽉13

⽇ 

10⽉20

⽇ 

10⽉27

⽇ 

11⽉03

⽇ 



 

2 

11⽉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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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⽉16

⽇ 

09⽉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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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⽉12

⽇ 

12⽉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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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教學班 

＊以 10 堂課為⼀期，可與授課教練協調上課時間。 

＊開設班別：⼀對⼀、⼀對二及⼀對三。 

五. 報名時間及地點： 

(⼀)報名時間：114/9/8(⼀)⾄9/12(五)每⽇上午 08：00-08：30。 

(⼆)報名地點：本校校門口穿堂。(開班成功與否將另⾏通知) 

六. 洽詢電話：(02)23632077#724 體育組 或 (02)23632077#727 游泳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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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 各班別開班前 10 ⽇以前申請退費者，全額退費。開班前 10 ⽇內申請退費者，退全額 

        二分之⼀。已開班者，則不予退費。 

八. 各班若因報名⼈數不⾜未能開班者，將於開班前通知全額退費，並請於⼆週內帶繳費收

據，到學務處辦理退費。 

⼗、本課程經報名繳費後，因個⼈因素（病假、事假）未到班上課，不辦理退費、補課及課程

調整等事宜。 

⼗⼀、參加本活動應填具報名表，未滿⼆⼗歲之學員應徵得其家長或監護⼈同意後始得由校⽅

准予辦理報名事宜。 

⼗⼆、活動期間如遇天災，本校依本市發布之停⽌上課公告，停⽌游泳訓練營及游泳營課程，

並由學校擇定游泳訓練營補課時間，不另辦理退費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參   

加泳訓之學⽣須遵守校園防疫規定。若有學員體溫超過 38 度者，嚴禁入池，並請盡速

就醫。 

⼗三、本校寒假期間進⾏泳池維護及國定假⽇游泳池不開放，若有其他通知，請參看公佈欄或

學校網站之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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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⼤安區龍安國⼩ 114  年常年游泳訓練營第二期

報名表 

學

⽣

姓

名 

 

⽣

⽇ 
 年      ⽉       ⽇ ⾝分證字號 

 

緊急

聯絡

⼈ 

 

 ⾝⾼ 

 

公分 

住

宅

電

話 

 

⾏動

電話 
 班級 

 

團體

班 

□學⽣ 2800  元 

□成⼈ 3220  元 週 ⼀、⼆、三、四、五 

□ A 時段 18:00-19:30  

週 六、⽇ 

□ A 時段 14:00-15:30 

□ B 時段 15:30-17:00 

家長簽名 

(成⼈則免) 

 

個別

教學

班 

□⼀對⼀ 12500 元 

□⼀對⼆ 6500 元 

□⼀對三 4500 元 

 

 報名⽇期：  年          ⽉        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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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課需知請學員注意遵守 

1. 未滿七歲及 120 公分之兒童，與⾝⼼狀況不適合游泳運動者(例如患有⽪膚病、⼼臟

病、傳染病、癲癇症狀或其他不適情形)，請勿參加，若有隱瞞者，後果⾃⾏負責。 

2. 游泳前必須充分作好暖⾝運動，以避免發⽣抽筋和感冒等情況；在下⽔前，應使⾝體充

分適應⽔溫，飽食或空腹不宜下⽔訓練。 

3. 特殊學員游泳時應有家長或成年親友全程下⽔陪同。 

4. 請勿攜帶貴重物品⾄本泳池，若有遺失恕不負保管之責任。 

5. 報名表請詳細填妥，未能將各項⽬填列完整者不予報名。 

6. 參加訓練班者請提前 10 分鐘⾄現場換衣準備。 

7. 活動開班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全額⼆分之⼀。已開班者，則不予退費。 

8. 各班若因報名⼈數不⾜未能開班者，將通知全額退費，並請於二週內帶繳費收據，到校

辦理退費。 


